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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法在澳門的概況 

 澳門政府曾在2014年就檢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制度》
展開公開諮詢，但法律制度目前還未出台 

 

 有一系列的與保障自由競爭，以及禁止不正當競爭的規則，
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法規裡 

 

 《商法典》的規定 

 

 



《商法典》內和保障競爭相關
的規定 

 企業主之間競爭之一般規則 

 

 不正當競爭 



《商法典》內和保障競爭相關
的規定 

 企業主之間競爭之一般規則 

 

 禁止一切目的或效果為阻止競爭、違背競爭規則或限制競
爭之協議及做法，但不影響特別規定之適用。 （《商法典》
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二款） 

 協定必須限制於某一區域或某種業務，並以書面方式作出。 

（《商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款和第二款） 



《商法典》內和保障競爭相關
的規定 

 不正當競爭 

 

 本章所指之行為如在市場上以競爭為目的而作出，則視為
不正當競爭行為 。（《商法典》第一百五十六條第一款） 

 不正當競爭之規則適用於企業主及一切參與市場活動者。
（《商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條第一款） 

 一切在客觀上表現出違反經濟活動規範及誠信慣例之競爭
行為，均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商法典》第一百五十
八條） 

 例如：混淆行為、欺騙行為、饋贈、詆毀行為、比較行為、
模仿行為、他人聲譽之利用、侵犯秘密、促使他人違反合
同及利用他人對合同之違反、依賴關係之利用、虧本出售。 

 

 

 



《商法典》內和保障競爭相關
的規定 

 不正當競爭 

 

 在《商法典》所羅列的例子當中，沒有合謀定價、分割市
場、限制產量、圍標等常見的反競爭行為。 

 以上行為是否《商法典》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是否符
合“一切在客觀上表現出違反經濟活動規範及誠信慣例之
競爭行為，均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商法典》內和保障競爭相關
的規定 

 不正當競爭 

 

 何謂表現出違反經濟活動規範及誠信慣例之競爭行為？ 

 澳門中級法院第447/2012號合議庭裁判指出，經濟活動規
範及誠信慣例的解釋具有延伸性，在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
理解。  



和不正當競爭相關的判例 

 澳門中級法院第447/2012號合議庭裁判 

 

 澳門各公共天線公司與有線電視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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